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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竞技体育全球化纵深发展进程中，精英运动员归化已成为各国突破本土竞技瓶颈、

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策略。研究聚焦亚洲率先系统建构精英运动员归化制度并取得显著成效的

日本，通过梳理其精英运动员归化发展萌芽期、探索期、快速发展期和成熟期 4 个阶段的演进脉

络，阐释其实践历程与制度经验。研究认为，日本构建兼具法治弹性与文化韧性的制度框架，其

精英运动员归化差异化准入机制、弹性公民身份政策及“血缘优先”策略等制度规定，有效平衡

了竞技水平提升与民族情感认同的双重诉求，为我国运动员归化制度体系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实

践经验。在当前体育强国建设的背景下，我国精英运动员归化制度设计应锚定“自主培养、精准

归化”的战略定位，恪守程序合法性原则，深化血缘归化发展路径，强化归化运动员身份认同与

社会融入，以实现归化成效多元化的目标，助推我国竞技体育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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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in-depth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globalization, the naturalization of elite 

athlet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every country to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of local competition and 

enhance thei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is study focuses on Japan, which is the first country in Asia to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 the naturalization system of elite athletes and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By comb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four stages of the natur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elite athletes, namely, the embryonic stage, the 

exploration stage, the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mature stage, this paper explains its practical process and 

institutional experience. The study finds that Japan has constructed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that combines the 

flexibility of the rule of law and cultural resilience, and its elite athletes' naturalization differentiated access 

mechanism, flexible citizenship policy and “blood priority” strategy effectively balance the dual demands of 

competitive level improvement and national emotional identity, and also provide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thletes’ naturalization system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a 

leading sporting nation, the design of the naturalization system of elite athletes in China should anchor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independent training and precise naturalization", abiding by the principle of procedural legitimacy, 

deepen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blood naturaliz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identity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naturalized athletes,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diversification of naturalization effect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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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竞技体育的竞赛中，具有一国国籍是运动

员获得代表该国参赛资格的前置条件，越来越多的国

家通过放宽归化入籍政策，吸引能够为国家荣誉做出

贡献的精英运动员。运动员归化是指国家基于提升竞

技体育实力、优化项目结构或塑造国家形象等多元目

标，通过法定程序授予符合特定资格的外籍运动员以

本国国籍，使其代表该国参与体育赛事的制度性安排。

2014 年索契冬奥会上，近 3 000 名运动员中有 4%为

其出生国以外的国家参赛；2018 年平昌冬奥会上，这

一数字增加到 178 人，约占运动员总数的 6%[1]；2018

年男子足球世界杯中，超过 1/10 的运动员代表非出生

国参加比赛，最后的 8 强赛中，2/3 的队伍都拥有归化

运动员[2]。作为亚洲率先实施精英运动员归化的国家，

日本展现了其独特的归化制度、多元的归化模式及显

著的归化成效，逾百名归化运动员遍布足球、篮球、

橄榄球、柔道等多个项目，显著提升其在国际赛场上

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因此，深入剖析日本精英运动员

归化的实践历程与制度经验，对于我国精英运动员归

化具有“以邻为鉴”的积极作用。 

 

1  日本精英运动员归化的历史沿革 
萌芽期(1945—1980 年)：该阶段日本精英运动员

归化政策较为保守，项目分布相对集中，归化运动员

的社会融入面临多方挑战。战后日本为加快国民经济

发展，消除战败国的负面影响，树立和平民主国家形

象，体育成为其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3]。这一

时期的移民政策受战前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社会氛

围相对封闭，对外国移民的接纳程度较低，体现出高

度的排斥性、选择性和同质性特征，反映了当时日本

社会“岛国意识”中对外部世界的谨慎态度。1950 年

日本战后首部《国籍法》颁布，确立以血统主义为核

心的国籍原则，为国籍的取得、丧失和恢复提供了明

确的法律依据。这一时期，归化运动员零星散落在棒

球、柔道等个别传统项目中。日本外籍运动员和本土

运动员之间建立了一种基于文化本质主义的二元关

系，社会融入程度较低[4]。该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朝鲜

裔相扑运动员金信洛。1953 年他正式归化加入日本国

籍，更名为力道山。他随后转行在职业摔跤领域大放

异彩，击败众多欧美选手，进入国家摔角联盟名人堂，

后创立了日本职业摔跤协会，培养了大批本土选手，

被誉为日本“职业摔跤之父”。力道山的朝鲜裔身份被

有意淡化，这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对归化运动员身份

的矛盾心态。此举在当时较为罕见，反映日本在特定

项目上力求突破的积极尝试，其成功彰显了归化运动

员对提升日本竞技体育水平的潜在作用，也为其后精

英运动员归化制度的探索提供了初期经验[5]。1960 年

美国黑人棒球运动员拉里• 雷恩斯完成归化，后成为

日本职业棒球史上胜投最多的选手。该发展阶段，在

“岛国意识”的文化氛围与战后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

日本运动员归化政策以“封闭性血缘主义”和“隐性工

具化操作”为主要特征，归化运动员在公众视野中被建

构为“日本人”，以缓解民众抵触情绪。 

探索期(1981—1989 年)：基于移民政策的逐步开

放和体育人才需求的不断提升，日本归化运动员数量

缓慢增长，运动员归化在社会争议中逐步衍生出基本

规则，涉及项目开始增多，民族主义“排他性”依然

存在。伴随对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的批准，日本于 1981 年对《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

进行重大修订，为归化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一时期，新的移民潮引发两次激烈辩论，推进日本

移民政策的改革，法务省出台“艺人签证”政策，同

样适用于精英运动员。日本开始关注重点领域的人才

短缺问题并开始计划性归化精英运动员。社会公众对

该群体的接受度有所提高，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偏

见和歧视。1985 年日本对《国籍法》进行修订，进一

步放宽外国人归化条件并简化了归化流程。此次修订

包括承认父母一方为日本籍的子女可以拥有双重国

籍，促进了归化移民数量的增加。当年，原籍巴西的

小林• 乔治和那城• 乔治归化入籍，随后成为足坛名

宿。1989 年巴西球员拉莫斯• 琉伟归化入籍，他作为

主力队员助力国家队首次夺得亚洲杯冠军，开启了日

本足球迈向亚洲顶级水平的序幕。这一阶段，日本运

动员归化政策不仅在足球领域初见成效，在职业摔跤、

棒球、篮球、田径、乒乓球等项目中也逐渐出现了归

化运动员的身影。然而，竞技体育领域依然呈现民族

主义“排他性”，一些相扑协会的官员和保守派评论员

谴责归化运动员的存在，外籍摔跤手甚至遭到种族主

义批评。该阶段标志着日本从封闭保守逐步走向有限

开放，精英运动员归化政策成为国家体育战略的试验

性工具，文化认同的深层次矛盾仍未解决。 

快速发展期(1990—2002 年)：1990 年是日本归化

政策的转折点，《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进行全面

修订，新增“长期居留资格”等政策，放宽外国人入

境、居留以及归化的条件，被誉为“九零年体制”，为

外国人归化提供了更加明确和宽松的政策框架。在职

业体育的兴起和国际赛事的驱动下，日本归化运动员

数量快速增长，对竞技体育的贡献度日益凸显，社会

接受度显著提高。与此同时，1992 年日本足球队在亚

洲杯夺冠，1993 年足球职业化改革(J 联赛成立)，以及

与韩国获得 2002 年世界杯联合举办权，三重因素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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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精英运动员归化进入快速发展期。在这一阶段，

一些日本足球经纪人、俱乐部和企业人士自发前往巴

西等国招募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将其带回日本进行培

养，并加入职业俱乐部的青年梯队进行训练和比赛，

作为未来归化的潜在对象。一些运动员在联赛中表现

出色，逐渐融入日本社会，最终选择归化。此外，篮

球、排球、橄榄球等项目的职业联赛发展迅速，同样

吸引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运动员，并开创性使用

“青苗”归化模式和“联赛”归化模式。例如，内尔

松• 吉村归化入选国家队后，跟随吉村的其他精英足

球球员包括鲁伊• 拉莫斯、旺格• 洛佩斯、三都主也

先后归化，并在国际比赛中代表日本取得优异成绩，

日本社会逐渐开始积极看待具有多元文化和种族背景

的运动员[6]。1996 年日本首次取得足球世界杯的举办

权，并于 1998 年首次晋级世界杯正赛行列。为增强国

家队的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先后归化 14 名球员，

为日本队打入 1998 年世界杯决赛圈立下汗马功劳，进

一步彰显了精英运动员归化的显著成效[7]。长野冬奥会

上，日本冰球男子代表队 23 名球员中有 6 名是日籍加

拿大裔归化运动员[8]。在短短 20 年后，日本精英运动

员归化的国家意志和工具价值愈发凸显，逐步打破社

会文化的同质性和排他性，走向多元化发展的成熟期。 

成熟期(2003 年至今)：2003 年欧盟委员会对国际

足联的转会制度提出的“反竞争投诉”等事件，促使

国际足联对运动员转会规则进行重大改革。随后通过

《国际足联章程 2003》，对球员归化规则进行重要修

订，包括要求球员在归化目的国连续居住 5 年以上且

需年满 18 岁等条件，禁止多重国籍球员频繁更换代表

队，防止“归化滥用”[9]，以确保球员与归化国之间存

在“实质性联系”,使得归化球员的门槛大幅提高。随

后，国际奥委会和国际篮联等体育组织也开始关注运

动员国籍转换的合理性和合规性，对归化运动员参赛

规则进行调整。在此背景下，日本精英运动员归化虽

范围日趋扩大，但血缘归化逐步成为主流模式，且更

加注重归化运动员的社会融入和长效发展。围绕在日

外国人、日裔和归化外国人的抵触情绪开始瓦解，他们

逐渐被日本社会接受，成为社会多元文化的象征[6]。这

一阶段，日本重点在足球、篮球、橄榄球、棒球等项

目中归化 100 余名运动员。归化来源国也由早期主要

来源于东亚国家发展为覆盖欧洲、非洲、大洋洲等多

个国家和地区。足球、篮球、排球、棒球、田径等项

目精英运动员均集中在这一时期归化，提升了相关项

目竞技水平。2006 年德国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一场未

胜惨遭淘汰的尴尬成绩，给日本足球敲响了警钟，促

使日本重新审视其归化政策。同年，波黑人伊比查•

奥西姆接管国家队，他倡导全面启用本土球员，以摆

脱对归化球员的依赖与迎合[10]。日本开始新一轮发展

规划，着力构建血缘归化与本土青训“双轨制”的人

才支撑体系，倾向于归化具有本国血统，从小在日本

生活、学习和训练并取得成就的球员，特别加强了

6~10 岁本土球员的青训体系建设[11]。日本精英运动员

归化政策从“功利突破”逐步转向“制度成熟”，更加

注重项目的长远规划和可持续发展，追求文化认同与

竞技利益间的动态平衡。 

纵观以上变革历程，运动员归化制度既是日本应

对国际竞技格局变化的适应性策略，亦是其社会文化

转型的微观镜像。战后精英运动员归化制度的演变与

其移民政策调整、体育发展战略及社会文化变迁形成

深度互构，呈现出从封闭保守到开放包容、从工具导

向到制度成熟的动态特征，是日本在全球化进程中平

衡民族主义、竞技需求与文化认同的实践缩影。首先，

萌芽发展期深陷战前民族主义余绪与“岛国意识”的

双重桎梏，归化被视为提升竞技水平的“隐性工具”。

1950 年《国籍法》确立血统主义原则，推动形成“封

闭性血缘主义”的制度框架，充分彰显“民族主义主

导下的封闭性试验”的阶段性特征，并折射出文化本

质主义下的身份矛盾，符合单一民族“共同体”想象。

政策封闭性、工具功利性与社会文化同质化的张力共

存，为后续制度改革探索提供矛盾起点。其次，探索

期凸显有限开放中的制度雏形构建。日本《国籍法》

《出入境管理法》的修订放宽双重国籍限制，为运动

员归化提供法律通道。然而，社会争议与制度矛盾依

然并存，政策工具化与民族主义排他性持续博弈，社

会接纳仍受限于文化认同的深层冲突，归化运动员被

赋予“功能性他者”的角色，其身份合法性需通过竞

技成就换取。再次，快速发展期进入全球化驱动下的

多元化扩张。职业体育资本、国家战略需求与国际赛

事三重力量共同驱动制度转向开放，促进归化路径从

“短期引援”转向“长期培育”。多元文化主义逐渐萌

芽，归化运动员成为打破“单一民族神话”的符号象

征，归化政策从“被动补缺”升级为“主动布局”，过

度依赖外援的功利倾向为后续改革埋下伏笔。最后，

进入成熟期的制度理性与可持续性重构，血缘归化成

为主流，政策重心转向“双轨制”建设并延续至今，

一方面强化青训体系以减少对外援依赖；另一方面通

过血缘归化维系竞技优势，追求“文化兼容”与“竞

技效能”的平衡。归化运动员从“他者”转变为多元

文化象征，归化政策从短期功利主义转向长期系统规

划，注重文化认同与竞技利益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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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精英运动员归化制度镜鉴 
作为亚洲最早系统实施精英运动员归化的国家，

日本通过制度创新与文化调适的有机结合，构建兼具

开放性与民族特色的制度体系，为竞技体育的国际化

发展提供独特样本。展现其作为非传统移民国家在全

球化浪潮中，兼具法治弹性与文化韧性的竞技体育国

际化路径。 

2.1  享受国籍转换“特殊通道” 

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竞技体育作为民族主义的象

征性表达，是识别和加强“想象共同体”(安德森，1983)

的重要舞台。作为“共同体”舞台的重要成员，日本

精英运动员享有国籍转换的“特殊通道”。日本《国籍

法》第九条对为日本做出“特别贡献”的外国人设立

特殊归化条款。根据这一条款，法务大臣拥有独有权

限，在经由国会正式认可后，特许此类外国人归化获

得日本国籍，且不受普通归化满足的一般条件(居住年

限、稳定生计等)限制。根据此项规定，申请人需要满

足所属领域特定条件，审批时限通常需要 1 年。例如，

在体育领域需取得世界级赛事优异成绩或对日本体育

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与一般归化不同，特殊归化是由

国家主动实施，而非个人申请，归化的审批流程得以

简化，审批时限可缩短。但实际操作中，仅有极少数

顶级精英运动员通过此途径成功归化。安德森• 洛佩

斯是日本男子足球国家队历史上重要的非血缘归化球

员。当时，日本国内对国家队凭实力进军世界杯的呼

声高涨，鉴于他在 J 联赛的出色表现以及对国家队冲

击 1998 年世界杯的重要作用，日本政府特事特办，在

8 个月内完成了对他的快速归化。在他取得国籍 16 天

后(即世界杯预选赛前 5 天)，首次代表日本国家队出

战，为日本获得 1998 年世界杯入场券做出重要贡献。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政府对他的归化给予了特殊待遇，

同样的情况随后再次出现在当时 J 联赛最年轻的 MVP

三都主身上。尽管“特别贡献”归化政策为国家吸纳

优秀人才提供特殊通道，但该路径并非普遍适用，即

使是精英运动员，也需要满足日本国籍法规定的基本

要求，并通过法务省等部门的综合评估与审批。 

2.2  豁免保留双重国籍 

尽管日本在《国籍法》中坚持单一国籍原则，但

在精英运动员归化实践中，存在突破性豁免保留双重

国籍的特殊情况。根据日本《国籍法》第 14 条规定“未

满 20 周岁之前取得外国国籍的日本公民，应在 22 周

岁前选择其中一国国籍；在满 20 周岁之后取得外国国

籍的日本公民，应在两年内选择其中一国国籍”[12]。

然而，对于日本具有特殊功绩的外国人，《国籍法》允

许其通过国会批准归化入籍，并豁免其放弃原国籍的

义务。日本采取的有限承认双重国籍的做法，使许多

双重国籍者处于法律不确定性的“灰色地带”。正如韦

瑟罗尔所说，双重国籍并不是被禁止的，而是不可预

防和默许的[13]。这一特殊归化路径为精英运动员归化

释放政策空间。例如，J 联赛最年轻的 MVP 三都主便

获得双重国籍的豁免许可。为备战 2002 年韩日世界

杯，日本国家队主教练特鲁西埃希望三都主能够加入

日本队。然而，根据当时《国籍法》的规定，归化入籍

需要放弃原国籍，意味着如果他选择归化日本，将放弃

巴西国籍，这对他而言是一个艰难的抉择。随后，日

本政府采取了特殊措施，允许他保留巴西国籍。2001

年三都主正式归化日本，成为日本足球史上第一位拥

有双重国籍的归化球员。据统计，日本在 20 世纪之交

归化的 31 名足球运动员中，有 11 名拥有双重或多重国

籍[11]。这体现了日本在归化政策上的法律规定于国家

利益的妥协，以及对精英运动员政策的弹性变通，即

有条件承认双重国籍，以实现精英人才的快速归化。 

2.3  血缘归化“同质性”倾向 

日本一直以来是一个具有浓厚民族主义意识的国

家，“大和民族”精神深刻影响着日本国民的价值观，

并影响着日本的国家发展道路[14]及其国家认同的建构

与法律法规的制定。在法律上，国家的公民身份是基

于“血源性”原则，即公民身份通过共同的血缘关系

相互联结[15]。日本 1990 年在《出入境管理法》修订后，

对拥有日本血统的外国人提供简易归化制度。相较于

一般外国人，他们在归化条件(如居住年限、语言能力

等)方面享受更宽松的待遇(原田，2000)。同时，日本

政府长期以来推行日裔归国鼓励政策，吸引海外日裔

人士回到日本定居和工作，并为他们提供优惠政策和

支持措施，着力创造便于日裔回归的政策环境。因此，

尽管日本精英运动员归化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

其归化政策理念始终固守“同质性”倾向。血缘归化

模式主要针对具有日本血统的混血儿或者移民后裔，

是日本采用的主要归化模式，例如田中碧、田中斗笠

王、酒井高德等日本足球国脚；八村塁、渡嘉敷来梦

等篮球主力运动员，以及达比修有等棒球国手等均具

有日本血统，血缘归化模式逐渐回归为主流模式，反

映日本社会在文化融合和国家认同方面的复杂情感与

审慎考量。这种情况与福冈正夫[16]关于日本人“血脉”

优越性的研究结果一致，反映其重视血缘关系的民族

意识形态。可以看出，日本社会战前基于“种族亲和”

的同化政策在战后的体育界仍在继续[17]。 

2.4  特色鲜明的制度体系设计 

日本精英运动员归化制度具有较为完善的配套体

系。首先，归化制度的顶层设计是国家法律法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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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国籍法》第二、三条规定，外国人取得日本国籍

的方式有 3 种，即根据出生地原则取得国籍、通过申

报取得国籍和通过申请归化取得国籍[12]。第四至十条

规定归化入籍的类别及条件，将归化形式分为 3 类：

普通归化、简易归化和特殊归化。其中特殊归化是针

对对日本有“特别贡献”的外国人，法务大臣经国会

认可，可特许其归化，且不受普通归化条件限制。与

一般归化不同，特殊归化为各个领域中的“杰出人才”

归化提供便捷通道。例如，在体育领域申请者需取得

世界级赛事优异成绩或对日本体育事业做出重大贡

献。足球运动员归化的实施恰恰得益于此。其次，相

较于美国、中国的归化须以获得永久居留权为前置条

件的制度性要求，日本则将申请永久居留权和归化入

籍划分为两套独立的制度体系，即永久居留并非归化

的前提要件，因而降低归化的难度[11]。再次，在移民

政策层面，积极包容海外人才引进和社会融入政策为

吸纳各国人才在日本定居和发展创造优越的制度环

境。2018 年日本制定“多元文化社会”推进计划，国

会决议通过《外籍人才的接收和共生综合举措》(包含

173 项措施)，体现了其“多元共生”的政策理念[18]。

此外，日本在归化政策的基础上持续构建参赛资格制

度，针对不同项目进行顶层设计，并通过联赛制度限

制归化运动员配额和上场人数。如日本篮球 B 联赛允

许一支球队同时签约注册 3 名外籍球员，允许 1 名归

化或亚洲籍外援，即一支 B 联赛球队最多可以拥有 4

名非本土球员。比赛中允许同时上场两名外援和 1 名

归化或亚洲籍外援[19]。相关举措不仅有利于平衡球员

之间的竞争关系，还可以有效衔接国际单项体育联合

会参赛规则[20]。 

2.5  追求长效价值与可持续发展 

日本精英运动员归化并非仅仅追求竞技体育短期

实力的提升，更致力于实现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及

其长效价值，体现在其独特的归化模式和对归化运动

员后期职业发展的重视和支持上。例如，日本独创性

地采用“青苗模式”，从海外招募具有潜力的年轻运动

员，在日本接受文化、教育和训练，帮助他们融入日

本社会并认同日本文化，为体育事业的发展储备人才。

此外，日本还制定从现役到退役的“一贯制培养”措

施，包括退役转型教育培训政策、就业创业支持政策

和社会保障福利政策等，帮助他们在退役后顺利实现

职业转型，继续为日本体育事业发展持续做出贡献。

以归化球员内尔松吉村为例，他在退役之后选择继续

留在日本推广足球运动，为日本培养出大久保嘉等优

秀球员，对日本足球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次，

拉莫斯• 瑠伟在退役之后还担任过沙滩足球国家队主

帅，开办足球学校，将其丰富的经验和技术理念传授

给年轻球员，推动了日本足球的技术革新和文化融合。

实践表明，归化不但不会阻碍青训，反而和青训相辅

相成，成为国内球员进步的催化剂[21]。这些归化球员

退役后的成功转型，体现了日本对归化运动员“长效

价值”的重视，正如日本媒体对拉莫斯的评价：“他踢

球时加上退役后对日本足球的贡献，让日本足球在巴

西化的发展道路上少走了 10 年弯路。”[22]  

2.6  注重对归化运动员的“同化” 

日本精英运动员归化政策的“同化”导向与其社

会高度的文化同质性及其社会融合政策密切相关，在

竞技体育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且所谓“同化”并非

建立在平等接纳的基础上，而是带有明显民族优越感，

旨在将归化运动员改造为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后

日本人”。日本构建系统完善的社会融合政策体系，对

归化运动员采取了一系列“同化”举措。例如，早期

要求归化运动员放弃原姓名和国籍，甚至承诺放弃原

有的种族和文化习惯，接纳并认同日本文化。其中，

相扑和柔道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对运动员的要求更为

严格，运动员不仅要完成归化入籍所要求的基本文化

认同，还需要内化传统体育项目所蕴含的文化习俗和

竞赛规则，实现最大程度的“日本化”。相扑运动员白

鹏翔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白鹏翔(原名孟赫巴图• 达

瓦扎勒格尔)出生于蒙古国乌兰巴托，是日本相扑历史

上著名的归化运动员，曾多次获得“横纲”称号。他

于 2000 年来到日本，根据日本相扑协会的规定，继承

年寄名号必须拥有日本国籍。为了获得梦寐以求的

“亲”方资格，他不仅改名，还被要求签署誓约书，

承诺遵守相扑的传统文化和“道”精神，以及相扑运

动的各项规则、习俗和礼仪，不得有与之相违背的言

行等。他于 2019 年 9 月完成归化，取得日本国籍。这

种“同化”机制反映了日本社会对民族“同质性”的

执着，虽有利于归化运动员融入日本社会，维护民族

情感和社会稳定，但也可能导致运动员产生文化冲突

和身份认同的困惑。 

 

3  日本精英运动员归化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归化运动员的探索实践起步较晚。2019 年是

足球项目运动员的“归化元年”，9 名运动员的归化标

志着我国在精英运动员归化领域的初步探索；2022 年

北京冬奥会冰雪项目运动员的归化，体现了我国旨在

通过此举促进竞技体育整体跃升的坚定决心。迄今为

止，我国已在足球、冰雪、篮球等项目中归化了 60

余名精英运动员。当前，我国正致力于体育大国向体

育强国的历史跨越，精英运动员归化作为国家体育强



 
84 体育学刊 第 32 卷 

 

国战略“引智工程”的生动实践，既是当今全球化发

展趋势的必然结果，又是中国文化包容性的重要体现。

在此背景下，日本精英运动员归化制度经验将为我国

探索竞技体育国际化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3.1  明晰“自主培养、精准归化”的发展定位 

特殊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法制框架等因素共

同决定我国应采取以“自主培养、精准归化”的发展

定位。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在精英运动员归化领域探索

和实践出了丰富经验和创新模式，但由于我国并非移

民国家，既没有传统移民国家的历史传统，也没有殖

民背景，因此天然缺乏“归而用之”的历史传统[23]。

一方面，中华民族“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传统农

耕文明孕育浓厚的“血缘”与“地缘”意识，这种以

家族和土地为核心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重视血缘关系

和地域归属的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对

外籍移民的接纳程度。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民族精

神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基因中，并体现

于“自强不息、自主培养”人才观中。因而对于“拿

来主义”的思想主张也必将经历漫长的思想转变和文

化接纳过程。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被

迫打开国门的悲情历史篇章，使得我国在融入全球化

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维护自身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对外

来文化的接纳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无形中对吸纳和归

化运动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实施《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高层次人才

培养专项计划和开展体育引智工作”的人才工作双轨

保障机制。因此，既坚持新型体育举国体制下自主培

养新生代运动员，又通过精准归化引才激活“鲶鱼效

应”的战略选择，既体现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智

慧，也彰显“守正创新”的中国式体育治理逻辑。 

3.2  遵从程序“合法性”的发展原则 

为推动我国精英运动员归化健康有序发展，应根

据我国立法实际及体育发展现实状况，加快制定与国

际体育组织接轨的归化运动员制度体系，确保归化运

动员有法可依，实现依法归化[24]。首先，要明确法律

依据，细化归化流程。加快推进我国《国籍法》和《外

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细化解释与修

订工作，明确外国人归化的资格条件，明确将外籍精

英运动员入籍纳入现行《国籍法》第 7 条“外国人入

籍申请审批条件”中的“其他正当理由”的实施细则

中，或对优秀外籍运动员的居留要件予以适当放宽[25]；

同时，细化外籍人员归化条件、申请程序、审批流程

等，为归化实践提供更具体清晰的法律依据。其次，

应加强资格审查，确保归化程序合法规范。可成立由

国家体育总局国家队管理部门、法务部门、体育行业

协会成员、俱乐部成员及外部专家组成的联合评估小

组，对拟归化运动员的身份信息、竞技水平、资格条

件、道德品行等进行综合评估和筛选调查，确保其符

合我国《国籍法》对于外籍人员归化的法律要件，符

合竞技项目成绩突破的实际需要、具备国际赛事的参

赛资格。应建立公开透明的审批流程，明确体育管理

部门、项目协会、俱乐部的职责和权限；建立健全监

督机制，防止徇私舞弊和暗箱操作。再次，应加强顶

层设计规划，明确归化政策的战略目标和实施路径。

建议由国家体育总局在特定项目协会需求分析的基础

上，统筹谋划未来 1~2 个备战周期内归化政策的项目

布局、各项目归化运动员数量指标，并指导监督项目

协会制定与国际接轨的竞赛规则，确保相关政策的有

效落地。 

3.3  深化“血缘”归化为主的发展路径 

“血缘”归化是符合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阶段

国情，符合竞技体育发展需求的优先战略选择。首先，

政策因素方面。综合目前国内学者研究观点，研究认

为我国《国籍法》“单一国籍”原则以及“入籍要求高、

审批难”是阻碍精英运动员归化的主要原因。尽管一

些学者呼吁撤销“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规

定，以及通过港澳路线实现“类归化”[26]等建议，主

张从法律和制度上为运动员归化“破局”，但在我国现

阶段以“国家利益至上、政治安全为本”的安全观以

及配套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健全的现状下，存在法治改

革的艰巨性和法律风险的挑战性。相较其他归化路径，

血缘归化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其次，文

化认同因素方面。日本足球、柔道等项目归化实践经

验表明，血缘归化运动员天然拥有与归化国的文化纽

带和民族情感，在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方面面临更少

挑战，更容易融入社会，并对国家产生积极认同。再

次，国际竞技体育实践也表明，血缘归化较其他归化

路径具有操作便利性和易于管理的优势，能有效规避

法律法规限制、参赛资格取得、国籍回迁等方面的风

险。例如，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在篮球、足球等领域

广泛采用血缘归化模式，以快速提升国家队竞争力；

诸多欧美国家同样对具有本国血统的海外移民实施区

别化的国籍授予政策，凸显了血缘要素在构建国家认

同及人才战略制定中具有的重要意义。因此，血缘归

化在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中的实践，体现了中华文

明“慎终追远”的伦理传统和“和合共生”的包容性，

同时也可有效衔接国际竞赛规则，是文化基因、制度

优势、全球战略有机结合的实践选择。 

3.4  促进归化运动员的社会融入 

完善归化运动员社会融入机制，固然需要借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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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国家和地区的移民管理有益经验，更应当基于我国

国情，在精英运动员归化及社会融入机制的薄弱环节

发力，以利于归化运动员的权利保障和职业发展。首

先，应加强结构性融入，着力优化运动员职业发展环

境。积极推动将运动员的基本权利保护纳入国家法律

层面，保障归化运动员与本土运动员享有同等的权利

与待遇，保障其公平获得赛事参赛资格的权利，以及

在转会市场上的公平竞争权，避免因国籍问题而受到

歧视。应构建和完善运动员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政策，

包括工资福利、生活待遇、社会保险、伤病医疗等领

域；注重加强对公众和社会舆论的正面引导，鼓励媒

体对归化运动员进行客观、公正、积极报道，为归化

运动员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入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其

次，应着力提升社会管理服务水平，促进归化运动员

文化性融入。一方面可从移民归化程序中前置性强化

文化融合，将文化适应能力作为运动员归化入籍的程

序性考量因素，贯穿于申请资格、审批流程和融入支

持等环节；另一方面应加强社会融入促进政策的制定。

可探索构建系统完善的社会融合政策体系，试点建设

“国际体育人才社区”，通过对归化入籍的运动员提供

语言服务、社区互助、医疗服务等文化支持与熏陶，

提升其国家归属感和民族认同感，帮助其全方位融入

社会，从而提升其职业发展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3.5  追求归化成效“多元化”发展目标 

我国精英运动员归化不应局限于短期竞技成绩的

提升，而要注重长效发展，致力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的“归化-培养-反哺”良性生态。首先，面对我国竞

技体育项目发展不够均衡的现状，应将精英运动员归

化作为竞技体育整体实力提升的举措，力争带动弱势

项目在奥运会、世界杯等重大国际赛事中取得突破，

从而提升竞技体育服务国家综合实力与影响力的效

能。其次，归化运动员的加入能提升体育项目的社会

影响力和商业价值。精英运动员通常具备出色的竞技

实力和个人魅力，能迅速提升项目的曝光度和关注度，

从而带动体育产业发展。例如，八村塁的加入和代言

极大提升了篮球在日本的关注度和市场价值；谷爱凌

在冬奥会上的成功也从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我国冰雪运

动的普及和冰雪产业的发展。再次，打造“体育外交”

特色反哺模式。归化运动员对于促进体育文化交流与

融合发挥重要作用，他们通过自身的经历、竞技表现

与影响力树立了文化包容典范，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

流与融合搭建互鉴共融的桥梁，向世界展示国家的开

放包容和文化魅力。因此，应制定相应的支持与促进

政策，使归化运动员成为“中国故事”的天然代言人，

最大化提升运动员归化效益和反哺力度，助力我国体

育事业的国际化发展。 

 

4  结语 
随着竞技体育全球化的持续推进，精英运动员的

跨国流动和归化现象愈发凸显。日本精英运动员归化

的实践发展历经萌芽期、探索期、快速发展期至成熟

期，通过制度创新与文化调适的有机结合，构建了兼

具开放性与民族特色的精英运动员归化制度体系。这

一历程不仅体现了其政策工具从“功利突破”向“系

统建构”的转型，更映射出社会认知从“工具性接纳”

到“价值理性认同”的深层转变，归化运动员逐渐蜕

变为多元文化的象征，成为日本体育国际化与民族认

同重构的共生载体。我国现正处于体育强国建设关键

期，日本精英运动员归化制度经验提供了重要镜鉴。

我国竞技体育的国际化进程，既要以开放姿态吸纳国

际精英人才，以制度创新保障竞技体育人才实践与国

家利益的深度契合；又要立足中华文化基因与治理传

统，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唯有如此，才能

在竞技体育成绩跃升、产业价值释放与文化软实力传

播的多维目标中，推动竞技体育的高质量发展，助力

我国实现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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